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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政督办〔2016〕2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 2016 年全市教育督导 

工作要点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、教育主管部门，市政府

有关部门： 

  现将《2016 年全市教育督导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

地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，贯彻落实。 

 

 

合肥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

2016 年 3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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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全市教育督导工作要点 
 

2016 年全市教育督导工作的总体思路是：贯彻落实党的十

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围绕促进教育公平、

提高教育质量两大核心任务，服从和服务于全市教育改革和发展

大局，切实履行好教育督导职能作用。继续深化教育督导体制和

机制改革，坚持依法督导，严格督导规程，改进督导方式，提升

督导实效。切实加强教育督导机构和督学队伍建设，提升督导人

员能力和水平，努力构建和完善督政、督学、监测三位一体的教

育督导体系，不断开创全市教育督导工作的新局面。 

一、召开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成员单位第二次全体会议 

1．总结回顾 2015 年全市教育督导工作，研究部署 2016 年

全市教育督导工作，进一步强化各成员单位教育督导职责，逐步

形成多部门联手、跨部门协作、合力推进教育督导的良好格局，

切实把教育督导作为政府宏观管理教育的重要措施。 

二、继续做好县级党政领导干部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考核工作 

2．不断增强县级党政领导干部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考核工作

实效。在省级考核指标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市实际，适度增加市级

附加考核指标，检查督促县（市）区政府推进教育重大改革项目

进展情况，突出解决教育当前热点、重点和难点问题。 

3．积极做好“安徽省教育强县区”申报认定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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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持续做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巩固提高工作 

4．做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动态监测工作。指导县（市）

区对本地义务教育校际间差异系数进行量化分析，并将分析结果

作为科学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重要依据。督促县（市）区在区划

调整、整合优化区域内中小学校布局、充实提高教育资源配置以

及补充交流教师队伍等过程中，密切关注区域内差异系数的变

化。 

5．结合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改薄工程，不断巩固提高全市均

衡创建水平，不断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尤其是村小的办学条件，逐

步解决音、体、美等学科教师相对短缺等问题。 

6．实施动态跟踪监测，对均衡发展关键性指标下滑的县（市）

区予以通报，必要时提请市政府约谈县（市）区政府负责人。 

7．督促肥西县、庐江县做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国家

认定反馈意见的整改工作。 

四、积极做好“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（市）区”

创建工作 

8．督促指导瑶海、庐阳、蜀山以及包河等 4 个行政区，认

真做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区省级评估反馈意见的

整改工作。加大创建力度，扎实开展工作，全面做好国家认定前

的准备工作。 

9．按照“分步推进、示范引领、总结推广、全面铺开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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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思想，在总结瑶海等 4个行政区创建经验的基础上，督促指

导其他县（市）区全面创建。借创建之机，促进全市中小学校责

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再上新台阶。 

五、积极探索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 

10．拟委托省教育督导评估中心对合肥市民办职业学校办学

水平进行评估，尝试实行第三方评估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

放权，理顺政府、学校和社会的关系，探索教育管办评分离经验，

逐步形成政府依法管理、学校自主办学、社会广泛参与的新格局。 

六、深入开展合肥市素质教育示范校评估工作 

11．重新修订《合肥市素质教育示范校评估方案及细则》，

继续开展市级素质教育示范校评估工作。通过创建、评估，激发

学校自我发展意识、自我创新能力，引导全市广大学校以素质教

育为导向，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，促进学校内涵发展、特色发

展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基。 

12．2016 年，国家督导办拟印发《中小学素质教育督导评

估实施办法》，届时，视情况修订完善我市素质教育评估方案及

细则。 

七、大力开展教育专项督导工作 

13．开展市级教育重点工作专项督导。认真落实吴春梅副市

长要求，针对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、午餐服务工程、教师队伍建

设、校园安全以及新优质学校创建等教育重点工作开展专项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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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。市督导办拟就此研究制定督导方案及评估指标。 

14．完成国家和省统一部署的专项督导。根据国家和省 2016

年教育督导工作要点，今年，国家和省拟就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

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、职业教育、语言文字、学校安全维稳及校

车管理、中小学实验装备建设和管理应用、教育投入、师资力量

配置、教育信息化建设以及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实施等方面开展专

项督导，市督导办全力做好迎检工作。 

八、其它工作 

15．组织实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。 

16．组织开展全市督导干部及责任区督学培训。 

17．加强市督学管理，发挥好市督学作用。 

18．参与《合肥市督学责任区研究会》和《合肥市素质教育

示范校研究会》组织开展的活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合肥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016 年 3 月 8日印发 


